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
缓考申请表

201  -201  学年 第   学期

	姓名
	
	班级
	
	学号
	

	申请缓考

的原因


	

	缓考科目
	科目1
	科目2
	科目3
	科目4
	科目5

	
	
	
	
	
	

	辅导员
意 见
	

	系主任

意 见
	

	教务处

审 批
	

	说 明
	1、 该表一式两份，申请表需在考试前三天填写，获准后一份存教务处，另一份交申请人；

2、 下学期申请人需根据教务处补考安排表，按时进行考试，成绩及格者，按正常考试成绩录入；不及格者没有补考机会，待参加毕业前的补考。

	备 注
	


填表日期：   201  年   月    日
